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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SDR-2018-0350005

乳山市物价局关于规范

停车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等事项的通知

乳价字〔2018〕37 号

各有关停车场经营单位：

由于乳山市物价局《关于规范调整我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 标准等事项的通知》

(乳价字〔2014〕23 号)有效期已满，为 进一步加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，规范收

费行为，完善收费 政策，维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，促进停车业的健康有序 发

展，根据威海市物价局、公安局《关于规范调整威海市区机动 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等

事项的通知》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经市政府同意，决定对我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

事项进一步规范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停车场类型划分

(一)道路停车场。指道路上设置的停车泊位和场地。

(二)景点停车场。指旅游景点配套停车场和为旅游景点提供车辆停放服务的停车

场。

(三)事故车辆停车场。指公安、交通执法部门暂扣、暂存交通事故、故障和违章车

辆的停车场。

(四)公共停车场。除以上类型之外的停车场(普通住宅小区停车场除外)。

二、 停车场收费车型分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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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摩托车：二轮普通和轻便摩托车、三轮摩托车。

(二)小型机动车：核载人数 9人及以下的载客车辆、载重量 2吨及以下的载货车辆、

农用运输车辆。

(三)中型机动车：核载人数 10 人至 19 人的载客车辆、载重量 2吨以上 8 吨及以

下的载货车辆。

(四)大型机动车：核载人数 20 人及以上的载客车辆、载重量 8吨以上的载货车辆。

三、 停车场收费标准

(一)道路及公共停车场收费标准按附表 1执行。

(二)景点停车场收费标准按附表 2执行。

(三)事故车辆停车场收费标准按附表 3执行。

四、 停车场收费管理

1.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实行政府定价。所有收费停车场原则上一律按规定收费标准

执行。商场、娱乐场所、宾馆酒店、写字楼、货运市场等配套停车场，在不超过公共

停车场政府定价的前提下，可根据实际情况实行优惠措施。

2.停车服务收费分别采用计时、计次和计天等形式计费，计费时段分为白天和夜间，

白天从 7点至 19 点(含 19 点),夜间从 1 9 点至次日 7点( 含 7 点 ) 。

3. 跨时段停车计费方法。昼夜跨时段停车，除道路停车场外， 其他计时收费停车

场，白天最后一个计费时段进入停车场并跨夜 间时段或者夜间时段进入停车场并跨白

天第一个计费时段停车的，其两个计费时段连续停车时间累计不足 2小时的，按进入

停 车场时段的收费标准只收一个时段停车费；超过 2小时的，可按 白天、夜间分别

累加计费。实行计次收费停车场，6点 30 分或 18 点 30 分以后进入停车场跨昼夜两个

计费时段连续停车的，按进入停车场时段的收费标准只收一次停车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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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景点停车场分别执行旺季和淡季两种收费标准，旺季从每年 4月 2 0 日 至 1 0

月 3 1 日；淡季从每年 11 月 1 日至次年 4月 19 日。

5.事故车辆停车场收费属于场地使用及看管费，其他停车场收费属于场地使用费。

除事故停车场外，其他停车场应车主要求对车载的货物实施看管的，可适当收取看管

费，具体事宜由停车场经营者与车主协商约定，并在计时凭证或收费收据上注明。

6. 机动车进出停车场即停即走或停车时间不超过 5分钟(含 5 分钟)不收费；进出

医院停车场，停车时间不超过 30 分钟(含 30 分钟)不收费，就医患者凭住院押金收据或

当日收费收据免收停车费。

7. 军车及执行公务的警车(含配有警灯装置的行政执法车) 消防车、救护车、工程

抢险车等特殊车辆，免收停车费；机关事 业单位(包括学校)等设立的内部停车场及体

育场馆、会展场馆等配套停车场，原则上不得收费。

8.加强停车场行业管理。严格停车经营企业资质管理，按规 定设置计时设施，统

一人工计时凭证。停车场收费实行明码标价， 在停车场醒目位置设置由物价和公安交

通管理部门统一监制的 停车场标志牌，标志牌上注明管理责任单位、停车种类、收

费标 准、计费方式、营业时间、服务承诺、监督电话等内容。停车场执收人员实行持

证上岗制度。

五、 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3 年 10 月 16 日。乳山市物价局乳

价字〔2014〕23 号文件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1.道路及公共停车场收费标准

2.景点停车场收费标准

3.事故车辆停车场收费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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乳山市物价局

2018 年 10 月 17 日

附表1

道路及公共停车场收费标准

车型 类型 时段
计费
方式

收费标准
(辆)

备 注

小型车

道路 白天 计时 1 元/小时 不足1小时按1小时计算

公共
白天 计时 2 元/2 小时 不足2小时按 2小时计

算，每超 1 小时加收 1
元

夜间 计次 3 元/次

中型车

道路 白天 计时 2 元/小时 不足1小时按1小时计算

公共
白天 计时 3 元/2 小时 不足2小时按2小时计算

夜间 计次 4 元/次

大型车

道路 白天 计时 3 元/小时 不足1小时按1小时计算

公共
白天 计时 4 元/2 小时 不足2小时按2小时计算

夜间 计次 5 元/次

说明：1.公共停车场包括露天公共停车场和地下公共停车场。

2.摩托车不占用汽车泊位不收费，占用的按小型车收费。

3.货运市场配套停车场夜间存放载货车辆按中型车 10 元/次，

大 型 车 20 元 /次 (车 长 12 米 及 以 上 30 元 /次 )的 标 准 执 行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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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2

景点停车场收费标准

季节 车型 计费方式 收费标准(辆)

旺季

小型车 计次 5 元/次

中型车 计次 10 元/次

大型车 计次 15 元/次

淡季 按同类区车型及公共停车场收费标准执行

说明：1.即停即走或 5 分钟内不收费。

2.摩托车不占用汽车泊位不收费，占用的按小型车收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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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3

事故车辆停车场收费标准

类别 车型
计费

方式
停车时间

空车收费标

准(辆)

载有货物

车收费标

准(辆)

备 注

停车
收费

小型车 计天

15 天内 10 元 15 元

累进计费

16-60 天 6 元 12 元

60 天以上 3 元 6 元

中型车、

大型车
计天

15 天内 15 元 20 元

16-60 天 10 元 16 元

60 天以上 4 元 8 元

摩托车 计天

15 天内 4·元

16-60 天 2 元

60 天以上 1 元

超限
运输
车辆
停车
服务
收费

货物看管费(指已卸至停车场或
堆场的货物看管费)

2 元/吨(立方米.天)

按照威海市物价局
威 价 发 [2017]46 号
文件规定执行

货物装卸费(指将货物从车上卸
至停车场或从停车场装至车上)

8 元/吨

货物倒装费(指将货物从超限车
上直接倒装至货主雇用的车上)

10 元/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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